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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监管问询函有关问题的说明 

众环专字【2021】0100001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我们收到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泊尔”或“公司”）转发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对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的监管问询函》（浙证监公司字【2020】14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我们就《问询函》

中涉及会计师相关的问题，经查核答复如下： 

问题 1：请公司核实签订上述协议的经销商是否和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其定价是

否公允，是否存在向经销商“压货”的情况，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公司核实，所有签订上述协议的经销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实行统一定价制

度，相同产品对所有经销商供货的价格是一致的，不存在向上述经销商提供差异化价格的货

物，也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公司每年与所有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经销商根据经销协议

的额度自主决定进货的时间和数量，公司不存在向开展“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压货”

的情况。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结论： 

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获取公司提供的关联方清单及管理层声明、查阅近年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级

管理人员信息、查阅公司近年股权激励计划中披露的核心管理人员的信息等方式获取公司关

联方的相关信息；通过天眼查等公开信息查询了上述经销商的工商信息，获取上述经销商的

实际控制人、股东、管理人员等关联方的相关信息；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了公司管理人员对外

投资情况的相关信息；我们将上述信息进行了核查比对； 

（2）了解与销售定价、信用管理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估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

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3）我们在对公司经销商销售模式进行了解及控制测试的基础上，对经销商合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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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抽样检查，将“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与其他经销商的合同条款进行了对比；我们抽

查了本期销售记录，比较了“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与其他经销商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

以及返利情况； 

（4）我们将本期开展“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的销售增长情况与其他经销商的销

售情况进行了对比，并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本期销售增长情况进行了对比；对近年经销商

的销售情况进行了月度分析，核实本期销售情况是否符合公司产品的季节性规律；检查了开

展“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期后销售退回的情况；检查了“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

期后付款情况； 

（5）对开展“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的应收账款（或预收账款）的账面余额变动

情况进行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异常，并对经销商进行了函证。 

经核查，我们认为开展“预付款融资业务”的经销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其

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向经销商“压货”及利益输送的情况。 

 

问题 2： 

二、请说明公司寄售存货产生的原因,管控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寄售存货的保管

和盘点方式、与经销商的对账等。请说明寄售存货的会计确认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是

否准确，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寄售存货产生的原因 

公司炊具产品内销线下渠道主要集中在国际性卖场和国内卖场，由于部分大卖场的业务

由公司直营而公司在全国各地没有相应的物流配送机构，因此由各地经销商负责对公司直营

的大卖场进行产品配送，并由公司支付给经销商相应的配送费，从而产生了将炊具产品寄存

在经销商处的“寄售存货”业务流程管理需求。 

2、寄售存货监督管理措施 

公司为了加强经销商的寄售存货管理，与经销商签署了《配送产品保管及仓储租赁协

议》，协议中明确规定经销商对于寄售存货的储存保管、对账及盘点所须承担的责任和相应

的管理措施；同时，公司自身对于寄售存货也制定了相应的监督管理措施，明确寄售存货的

对账及盘点要求，以确保在此过程中炊具寄售存货的安全与完整。 

3、寄售存货的会计确认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1）寄售存货的会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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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货给各寄售仓库的产品，在公司系统中仅作存货移库处理，增加寄售仓库的库存，

减少公司自有仓库的库存，在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列示上仍确认为存货；公司寄售仓库根据

大卖场的订单安排发货，将卖场签收确认的验收回单寄回公司，公司凭验收回单与各卖场客

户核对无误后，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确认收入，减少寄售存货。公司对寄售存货进行了有效的

管控，寄售存货的会计确认是准确的。 

（2）寄售存货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公司寄售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与基地存货相同，均根据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政策计提减

值损失。经核查，截止 2019 年末，寄售存货余额为 7,338.74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616.21

万元，计提比例为 8.40%。公司寄售存货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结论： 

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寄售存货相关的存货管理、发货及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流程和内控制度，

评估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与保管寄售存货的经销商签订的《配送产品保管及仓储租赁协议》，查阅

寄售存货的保管责任和义务条款；获取公司与大卖场签订的《销售合同》，查阅产品销售的

产品交付、验收及结算等条款； 

（3）抽查公司与保管寄售存货的经销商之间对账单；抽查公司与大卖场的销售收入相

关的原始凭证，包括：与大卖场的对账单、大卖场出具的验收确认单、供货开票确认单等； 

（4）抽取部分寄售存货仓进行存货监盘，查看寄售存货的状态；将存货监盘记录与账

面进行了核对； 

（5）我们向保管寄售存货的经销商发函，确认寄售存货期末余额的准确性；向大卖场

发函，确认应收账款的准确性； 

（6）了解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复核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算结果。 

经核查，我们认为寄售存货的会计确认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准确。 

 

特此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1 月 11 日 


